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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公开                   南建设函〔2018〕503号
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关于落实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工人工资分帐

管理的补充通知

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各建设、监理、施工单位：

为落实《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关于加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劳务管理工作的通知》(南建设函〔2018〕201号)文件，根据实施过程中反映出来的问题，为了便于执行，确保落到实处，现就落实工人工资分帐管理作以下补充通知：

一、关于工人工资支付专用帐户的设立（工程所在地设立，即佛山市南海区内各商业银行均可）

（一）施工总承包单位设立工人工资支付专用帐户

1.由建设单位(发包单位）、施工总承包单位（承包单位）、监理单位、商业银行签定《佛山市南海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工人工资支付专用帐户托管协议书》（以下简称《协议书》），设立工人工资支付专用帐户。

2.如果工程项目的建设单位已委托项目开发公司的或实施工程项目总承包的，可由项目开发公司或工程项目总承包单位(发包单位）、施工总承包单位（承包单位）、监理单位、商业银行签定《协议书》，建设单位因与施工总承包单位无直接合同关系，可不参与签定《协议书》。

3.施工总承包单位有专业分包或劳务分包的，分包单位可以不设立工人工资支付专用帐户，实行分包单位委托施工总承包单位发放工人工资模式，分包单位应与施工总承包单位签定代发工人工资委托书，通过施工总承包单位设立的工人工资支付专用帐户发放工人工资。

（二）分包单位（指专业分包单位和劳务分包单位）设立工人工资支付专用帐户，施工总承包单位既要作为承包单位与发包单位签订了《协议书》又要作为发包单位与分包单位签订《协议书》（施工总承包单位(发包单位）、分包单位（承包单位）、监理单位、商业银行签定《协议书》）。

施工总承包单位工人工资支付专用帐户中的款项可直接支付到分包单位设立的工人工资支付专用帐户，各商业银行应凭施工总承包单位出具的两份《协议书》予以办理。施工总承包单位工人工资支付专用帐户中的款项既可支付到多个分包单位的工人工资支付专用帐户也可以发放工人工资。分包单位的工人工资支付专用帐户只能用于发放工人工资，《协议书》必须标明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

二、关于考勤表、工资表的参建各方签字盖章

由施工单位（施工总承单位、专业分包单位、劳务分包单位）按月编制考勤表、工资表，参建各方的签字可由《协议书》中已约定的各方授权委托人签字，其中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应加盖公司公章或项目章，建设单位盖章不强制要求。

附件：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关于加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劳务管理工作的通知(南建设函〔2018〕201号)

                        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  
2018年7月9日         
（联系人：李勇，联系电话：8623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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